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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合会”法律制度之变迁

[ 作者 ] 黄震 

[ 单位 ] 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系 

[ 摘要 ] 我国自古以来民间流传的合会习惯，在台湾自近代以来一直沿着私法化的轨道前进，即使在日占时期，合会仍依习惯对待，台湾

光复后司法实务界则以判例确认合会契约为会首与会员之间的无名契约，1999年台湾民法修正增订合会一节， 则实现了合会的法典化，

合会契约成为有名契约与要式契约。合会契约的成文化规定，为解决合会纠纷提供了明确统一的法律依据。合会法典化在体现了台湾特色

的同时，也可能导致合会习惯的式微。  

[ 关键词 ] 合会;习惯法;合会契约;法典化

       改革开放以来，“标会”在大陆被视为民间非法融资活动，浙江、江苏一带不断出现轰动一时的标会倒会恶性事件，一直是我国金

融监管部门乃至司法机关感到犯难的问题。事实上，在台湾“合会”（即“标会”）这种民间金融形式，到1999年完成民法债篇修正增订

“合会”一节，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也经历了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不断深化和修正的过程。本文以台湾“合会”法典化为中心，介绍和评述

我国台湾民间合会有关法律制度的变迁，以资我国大陆对于合会的正确认识和法律规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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